
    

 

檔檔檔檔 號號號號 LD  WS  1 /3 80 /2 00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條 例 》  

(第 38 0 章 )  

2011 年破產欠薪保障年破產欠薪保障年破產欠薪保障年破產欠薪保障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的 會 議 上 行 政 會 議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行 政 長 官 指 令指 令指 令指 令 應 向立 法 會 提 交《 20 1 1 年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載 於 附 件 ) 以 修 訂 《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條 例 》 (第 3 8 0 章 )就

下 列 從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基 金 )發 放 給 僱 員 的 特 惠 款 項 訂 定 條

文 -  

 

( a )  僱 員 根 據《 僱 傭 條 例 》 (第 5 7 章 )可 享 有 而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以 不 超 逾 僱 員 在 最 後 假 期 年 有 權 享 有 的 全 部 年 假

為 限 (視 乎 僱 員 的 服 務 年 資 由 7 至 1 4 天 不 等 ) 以及  

 

( b )  僱 員 根 據《 僱 傭 條 例 》在 服 務 最 後 一 天 前 的 4 個 月 內

可 享 有 而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而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各 自 或 兩 者 合 共 的 款 額 均

不 超 逾 10 ,5 0 0 元 。  

 

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2 .  基 金 的 資 金 主 要 來 自 按 每 張 商 業 登 記 證 每 年 收 取 的 徵 費

(現 時 為 45 0 元 )。 基 金 由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委 員 會 (基 金 委 員 會 )

管 理 委 員 包 括 僱 主 和 僱 員 代 表 以 及 公 職 人 員。勞 工 處 則 負 責

處 理 基 金 的 申 請 及 運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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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基 金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設 立 當 時 的 特 惠 款 項 只 涵 蓋 最 後 4

個 月 的 欠 薪 並 以 8 , 00 0 元 為 上 限。基 金 多 年 來 經 逐 步 完 善 現

時 每 名 僱 員 最 高 可 獲 發 的 款 項 為 27 8 ,5 0 0 元 當 中 包 括 以 36 ,0 00

元 為 上 限 的 4 個 月 欠 薪、以 22 ,5 00 元 為 上 限 的 1 個 月 代 通 知

以 及 僱 員 有 權 得 到 的 遣 散 費 首 50 ,0 00 元 加 餘 額 的 50 %
1。  

 

4 .  勞 工 界 要 求 擴 大 基 金 的 保 障 範 圍 以 涵 蓋 僱 員 根 據 《 僱

傭 條 例 》未 放 年 假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基 金 委 員 會 和 政 府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考 慮 有 關 建 議 。  

 

年年年年 假 及 法 定 假 日 薪 酬假 及 法 定 假 日 薪 酬假 及 法 定 假 日 薪 酬假 及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5 .  根 據 《 僱 傭 條 例 》 第 V II IA 部 僱 員 按 連 續 性 合 約 2受 僱

於 同 一 僱 主 滿 12 個 月 即 可 享 有 有 薪 年 假 並 須 於 隨 後 的 假 期

年 3內 獲 給 予 有 薪 年 假 。 僱 員 根 據 《 僱 傭 條 例 》 可 享 有 的 年 假 日

數 由 7 至 1 4 天 不 等 視 乎 其 服 務 年 資 而 定 4。如 僱 員 受 僱 滿 整 假

期 年 不 論 基 於 任 何 理 由 僱 傭 合 約 被 終 止 僱 主 須 支 付 工 資 給 僱

員 以 代 替 未 放 的 年 假。如 僱 員 的 僱 傭 合 約 被 終 止 時 在 該 假 期 年

內 受 僱 滿 3 個 月 但 不 足 12 個 月 除 因 犯 嚴 重 過 失 而 遭 即 時 解 僱

外 僱 員 可 獲 按 比 例 計 算 的 年 假 薪 酬 。  

 

6 .  《 僱 傭 條 例 》第 V II I 部 亦 規 定 僱 員 每 年 可 享 有 1 2 天 法

定 假 日。如 僱 主 要 求 僱 員 在 法 定 假 日 工 作 必 須 在 法 定 假 日 前 後

的 60 天 內 安 排 另 定 假 日 予 僱 員 。 如 雙 方 同 意 僱 員 可 在 法 定 假

日 或 另 定 假 日 前 後 的 3 0 天 期 間 放 取 代 替 假 日 5 即 法 定 假 日 最遲

須 在 90 天 內 放 取 。 如 僱 員 在 法 定 假 日 之 前 已 按 連 續 性 合 約 受 僱

不 少 於 3 個 月 便 可 享 有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6。  

 

7 .  無 力 償 債 的 僱 主 在 停 業 後 如 無 法 支 付 欠 薪 及 終 止 僱 傭

合 約 的 款 項 他 們 通 常 亦 會 拖 欠 第 5 段 所 述 僱 員 在 終 止 僱 傭 合 約

                                                 
1
 以根據《僱傭條例》遣散費的最高限額 390,000 元計算 基金就遣散費發放的

特惠款項以 220,000 元為上限。  

2
  根據《僱傭條例》附表 1 僱員如按僱傭合約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 4 星期或以

上 而每星期最少工作 18 小時 便屬按連續性合約受僱。  

3
  除《僱傭條例》所指明的某些例外情況外 假期年是指僱傭開始之日或該日

期的周年日起之後的 12 個月期間。  

4
  《僱傭條例》第 41AA 條  

5
  《僱傭條例》第 39 條  

6
  《僱傭條例》第 4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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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未 放 的 年 假 薪 酬。部 分 僱 主 亦 可 能 沒 有 按 照《 僱 傭 條 例 》依 時

給 予 僱 員 法 定 假 日。現 時 基 金 可 對僱 員 發 放 在 最 後 4 個 月 期 間

已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但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則 未 在 保 障 之 內。基 金

委 員 會 支 持 擴 大 基 金 的 保 障 範 圍 以 涵 蓋 未 放 年 假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藉 以 在 基 金 現 有 的 保 障 項 目 之 外 加 強 保 障 受 影 響 僱 員

可 享 有 的 主 要 權 益 。  

 

作 出作 出作 出作 出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的的的的 原 則原 則原 則原 則  

 

8 .  勞 工 處 及 基 金 委 員 會 在 建 議 擴 大 基 金 的 保 障 範 圍 以 涵

蓋《 僱 傭 條 例 》下 未 放 年 假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時 依 循 以 下 各

項 指 導 性 原 則 -  

 

( a )  基 金 應 以 循 序 漸 進 的 方 式 逐 步 改 善 僱 員 保 障  

 

(b )  正 如 基 金 現 有 的 其 他 保 障 項 目 一 樣 新 項 目 的 特 惠 款

項 應 設 有 最 高 限 額 以 確 保 基 金 可 持 續 穩 健 運 作  

 

( c )  為 不 鼓 勵 僱 員 長 期 縱 容 僱 主 拖 欠 法 定 權 益 應 就 新 項

目 的 可 追 溯 期 設 定 上 限 以 免 僱 主 將 責 任 轉 嫁 給 基

金 以 及  

 

(d )  批 淮 申 請 款 項 必 須 基 於 可 供 核 實 的 文 件 或 資 料。如 申

請 款 項 涉 及 的 時 期 過 長 可 能 會 因 欠 缺 僱 傭 紀 錄 而 難

以 核 實 因 此 已 參 考《 僱 傭 條 例 》中 僱 主 必 須 備 存 12

個 月 的 僱 傭 紀 錄 的 規 定 。  

 

9 .  基 金 委 員 會 最 初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考 慮 擴 大 基 金 的 保 障 範

圍 當 時 只 包 括 未 放 年 假 薪 酬。關 於 設 定 上 文 第 8 (b )段 的 最 高 限

額 鑑 於 基 金 就 1 個 月 代 通 知 金 發 放 的 特 惠 款 項 的 最 高 限 額 為

2 2 ,5 00 元 以 及 一 年 最 多 可 享 有 14 天 年 假 (即 2 2 , 50 0 元 x  14 / 30 )

基 金 委 員 會 一 致 同 意 將 未 放 年 假 的 特 惠 款 項 最 高 限 額 設 定 為

1 0 ,5 00 元。之 後 在 擴 大 基 金 的 保 障 範 圍 至 包 括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時 基 金 委 員 會 亦 同 意 採 用 相 同 的 最 高 限 額 7。  

 

1 0 .  基 金 委 員 會 跟 從 上 述 各 項 指 導 性 原 則 並 在 考 慮 了 上 文

                                                 
7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的會議上審議把基金的保障範圍擴

大至包括未放年假薪酬的建議時 有些委員要求把保障範圍擴大至包括所有

未放年假及未放法定假日薪酬 而最高限額則維持在 10,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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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至 6 段 的 法 例 要 求 後 同 意 擴 大 基 金 的 保 障 範 圍 以 涵 蓋 條

例 草 案 所 建 議 的 未 放 年 假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  

 

1 1 .  經 基 金 委 員 會 作 出 決 定 及 就 其 建 議 進 行 諮 詢 後 行 政 長

官 在 《 20 10 -11 年 施 政 報 告 》 中 宣 布 政 府 會 修 訂 法 例 以 擴 大

基 金 的 保 障 範 圍 至 涵 蓋 根 據《 僱 傭 條 例 》可 享 有 而 未 放 年 假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1 2 .  條 例 草 案 (載 於 附 件 )修 訂《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條 例 》 就 基 金

在 某 些 限 制 下 支 付 未 放 年 假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訂 定 條 文。條 例

草 案 亦 對《 破 產 條 例 》 (第 6 章 )及《公 司 條 例 》 (第 32 章 )作 出 相

應 及 相 關 的 修 訂 。  

 

1 3 .  條 例 草 案 的 主 要 條 文 如 下 -  

 

( a )  草 案草 案草 案草 案 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 修 訂 《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條 例 》 第 2 條 -  

( i )  修 訂 「 申 請 人 」 的 定 義  

( i i )  加 入 「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 及 「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

的 定 義 。  

 

( b )  草 案草 案草 案草 案 第第第第 4 條條條條 修 訂《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條 例 》 第 15 條 把

申 請 權 利 的 範 圍 擴 大 至 涵 蓋 未 放 年 假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有 關 的 修 訂 並 不 適 用 於 條 例 草 案 生 效 日 期 前

已 終 止 的 僱 傭 合 約 。  

 

( c )  草 案草 案草 案草 案 第第第第 5 條條條條 修 訂《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條 例 》 第 1 6 (2 )條

增 訂 ( g )、 (h )及 ( i )段 以 指 明 作 出 有 關 付 款 須 符 合 的

條 件 包 括 -  

 

( i )  就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而 言 -  

 

( A )  有 關 的 法 定 假 日 須 是 在 申 請 人 的 服 務 的 最 後

一 天 之 前 的 4 個 月 內  

 

( B )  申 請 人 須 在 緊 接 該 法 定 假 日 之 前 根 據 連 續 性

合 約 受 僱 用 滿 3 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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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不 得 超 逾 按 《 僱 傭 條 例 》

所 指 明 的 每 日 假 日 薪 酬 額 計 算 的 款 額 以 及  

 

( D )  付 款 申 請 須 在 申 請 人 的 服 務 的 最 後 一 天 後 的

6 個 月 內 提 出  

 

( i i )  就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而 言 -  

 

( A )  必 須 為 根 據 《 僱 傭 條 例 》 第 4 1D 條 的 規 定 而

須 予 支 付 的 該 薪 酬 是 歸 因 於 僱 傭 合 約 終 止

或 被 終 止 之 日 所 在 的 假 期 年 的 僱 用 而 須 支 付

的 以 及 如 僱 傭 合 約 的 終 止 並 非 在 該 假 期 年

屆 滿 時 發 生 是 就 緊 接 該 假 期 年 之 前 的 假 期

年 的 僱 用 而 須 支 付 的  

 

( B )  不 得 超 逾 以 下 款 額 假 若 有 關 申 請 人 繼 續 受

僱 的 話 則 該 申 請 人 根 據 《 僱 傭 條 例 》 本 來

可 就 最 後 假 期 年 的 年 假 全 部 日 數 可 享 有 的 年

假 薪 酬 的 款 額 以 及  

 

( C )  要 求 付 款 的 申 請 是 在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到 期 支

付 後 6 個 月 內 提 出 的  

 

( i i i )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各 自 或 兩 者 合

共 的 款 額 均 不 得 超 逾 10 ,5 0 0 元 。  

 

立 法 會 可 藉 決 議 修 訂 以 上 第 ( i i i )段 內 所 提 述 的 款 額 。  

 

( d )  草 案草 案草 案草 案 第第第第 9 及 第及 第及 第及 第 11 條條條條 修 訂《 破 產 條 例》第 38 條 及《 公

司 條 例 》 第 26 5 條 。 《 破 產 條 例 》 第 3 8 條 及 《 公 司

條 例 》 第 26 5 條 就 以 下 訂 定 條 文 在 破 產 或 清 盤 時

在 償 付 所 有 其 他 債 項 前 須 優 先 償 付 的 項 目 中 包 括 須

支 付 予 僱 員 的 累 算 的 假 日 薪 酬 。 該 兩 項 條 文 現 予 修

訂 特 别 指 明 未 放 年 假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為 累 算 的

假 日 薪 酬 的 一 種 。  

 

( e )  《 公 司 條 例 》現 有 的 第 17 8 條 就 以 下 訂 定 條 文 如 某

公 司 欠 下 兩 名 或 多 於 兩 名 的 債 權 人 的 未 付 工 資 以 及

某 些 其 他 僱 員 權 益 就 此 而 作 出 的 申 索 可 加 在 一 起 以



 

 

第 6頁       
 

發 出 法 定 要 求 償 債 書 及 證 明 該 公 司 無 能 力 償 付 其 債

項 。 草 案 第草 案 第草 案 第草 案 第 10 條條條條 擴 大 第 17 8 條 的 範 圍 涵 蓋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及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而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及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及 工 資 的 涵 義 與 該 等 詞 語 在《 公 司 條 例 》第 26 5

條 中 的 涵 義 相 同 。  

 

1 4 .  條 例 草 案 個 別 條 款 的 詳 情 載 於 摘 要 說 明 。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 5 .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  

 

刊 登 憲 報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首 讀 和 開 始 二 讀 辯 論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恢 復 二 讀 辯 論 、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和 三 讀  

另 行 通 知  

 

建議的影響建議的影響建議的影響建議的影響  

 

1 6 .  條 例 草 案 符 合 《 基 本 法 》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 條 例

草 案 不 會 影 響《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條 例 》、《 破 產 條 例 》及《 公 司 條

例 》現 有 的 約 束 力。建 議 對 生 產 力、環 境 和 可 持 續 發 展 沒 有 影 響。

對 經 濟 影 響 方 面 建 議 不 會 令 商 業 登 記 證 現 時 每 年 45 0元 的 徵 費

有 所 上 升 不 會 加 重 企 業 的 成 本 負 擔。此 外 有 關 建 議 對 政 府 的

人 手 或 財 政 的 影 響 應 為 輕 微 如 工 作 量 有 所 增 加 會 由 現 有 資 源

吸 納 。  

 

1 7 .  在 評 估 建 議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時 預 計 基 金 每 年 的 開 支 增

加 約 7 , 32 0萬 元 8。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底 基 金 盈 餘 已 累 積 至

2 3 .0 7億 元 足 以 應 付 因 擴 大 基 金 保 障 範 圍 的 建 議 而 增 加 支 付 的

款 項。勞 工 處 和 基 金 委 員 會 會 繼 續 監 察 基 金 的 財 政 狀 況 以 確 保

基 金 持 續 穩 健 運 作 。  

 

                                                 
8
 是項評估是以二零零二年申請宗數達高峯的 23 023 宗計算 假設當中 30%(參

考基金二零零九年第三季的申請個案調查 )涉及所有未放年假薪酬及╱或未放

法定假日薪酬  每位申請人可獲發放 10,500 元的上限。由此預計 基金每年

支出的款額會增加約 7,3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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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 8 .  當 局 於 基 金 委 員 會 二 零 一 零 年 二 月 的 會 議 上 徵 詢 其 意

見 基 金 委 員 會 同 意 涵 蓋 未 放 年 假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的 建 議 。

當 局 亦 分 別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和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諮 詢 勞 工 顧 問

委 員 會 (勞 顧 會 )及 立 法 會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 兩

個 委 員 會 均 在 會 上 通 過 建 議 。  

 

宣傳宣傳宣傳宣傳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1 9 .  我 們 會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條 例 草 案 於 憲 報 刋 登 時

發 出 新 聞 稿 並 會 安 排 勞 工 處 的 發 言 人 解 答 傳 媒 的 查 詢 。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0 .  基 金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設 立 以 特 惠 款 項 形 式 為 無 力 償 債 僱

主 的 僱 員 提 供 適 時 的 援 助。過 去 多 年 來 勞 工 處 及 基 金 委 員 會 一

直 採 取 審 慎 的 方 式 管 理 基 金 並 以 循 序 漸 進 的 方 式 逐 步 擴 大 基 金

的 保 障 範 圍。有 關 策 略 一 直 行 之 有 效 有 助 維 持 基 金 的 財 政 狀 況

穩 健 為 受 僱 主 無 力 償 債 影 響 的 僱 員 持 續 提 供 保 障 。  

 

2 1 .  為 進 一 步 擴 大 保 障 範 圍 基 金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的 會 議 上 通 過 建 議 把 基 金 的 保 障 範 圍 擴 大 至 包 括 僱 員 根 據《 僱

傭 條 例 》累 積 而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以 不 超 逾 僱 員 在 最 後 假 期 年 可 享

有 的 全 部 年 假 為 限 (視 乎 僱 員 的 年 資 由 7 至 1 4 天 不 等 ) 而 最

高 限 額 為 1 0 , 500 元 。 勞 顧 會 已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五 月 的 會 議 上 通 過

有 關 建 議 。  

 

2 2 .  當 局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把 有 關 建 議 提 交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審 議。部 分 委 員 認 為 建 議 並 未 足 夠 要 求 當 局 進 一 步 擴 大 基 金 的

保 障 範 圍 以 涵 蓋 所 有 未 放 年 假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而 最 高 限

額 則 維 持 在 10 ,5 00 元 。  

 

2 3 .  當 局 就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修 訂 建 議 再 次 徵 詢 基 金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基 金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二 月 的 會 議 上 通 過 現 時 的 建

議 把 基 金 的 保 障 範 圍 擴 大 至 涵 蓋 未 放 年 假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但 須 符 合 第 1 段 所 述 的 限 制。當 局 分 別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及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諮 詢 勞 顧 會 及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兩 個 委 員 會 均 在

會 上 通 過 建 議。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的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上 部 分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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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會 議 員 要 求 當 局 考 慮 進 一 步 擴 大 未 放 年 假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的 建 議 保 障 範 圍 包 括 提 高 特 惠 款 項 的 最 高 限 額。基 金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的 會 議 上 備 悉 議 員 的 意 見 並 一 致 同 意 維 持 現

有 建 議 以 便 建 議 可 早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盡 快 加 強 對 僱 員 的 保 障 。

待 檢 討 建 議 的 實 施 情 況 時 才 考 慮 是 否 進 一 步 擴 大 保 障 範 圍。勞

顧 會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五 月 的 會 議 上 贊 同 基 金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2 4 .  有 關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的 查 詢 可 與 勞 工 處 助 理 處 長 (僱 員 權

益 )葉 以 暢 先 生 (電 話 2 85 2  40 83 )或 高 級 勞 工 事 務 主 任 (薪 酬 保 障 )

黃 惠 雯 小 姐 (電 話 29 23  5 28 2)聯 絡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LO1
Text Box
附件


















